云南省省级湿地公园建设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健全云南省湿地保护管理体系，规范省级湿地公园建设和管理，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湿地资源，扩大湿地面积，提高湿地保护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云南省湿地保护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全省行政区域范围内省级湿地公园的设立、建设与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湿地公园是指以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合理利用湿地资源、开展宣传教育和科学研究为目的，按照有关规定和规划，纳入湿地保护体系予以管理，供公众休憩和科学普及的特定区域。
省级湿地公园是指按照本办法规定，经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审查设立的湿地公园。
第四条 省级湿地公园的建设应当遵循保护优先、科学恢复、合理利用、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
第五条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参与省级湿地公园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多方筹集资金，加强省级湿地公园建设。
第六条 县级以上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省级湿地公园建设和管理进行指导监督。
县级以上教育、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农业农村、水利、文化和旅游等部门按照职责，配合做好湿地公园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第七条 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编制《云南省湿地公园发展规划》和《云南省省级湿地公园总体规划导则》。
县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按照《云南省湿地公园发展规划》和《云南省省级湿地公园总体规划导则》，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内省级湿地公园总体规划，按程序报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跨行政区域的省级湿地公园，由涉及的县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联合组织编制和报批总体规划。
省级湿地公园的建设必须符合规划要求。省级湿地公园规划期内，原则上不允许调整湿地公园总体规划，确需调整的，应当报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批准；省级湿地公园总体规划到期后，由县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组织修编总体规划并报原审批部门批准后实施。
第八条 申报设立省级湿地公园，由申报主体通过县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逐级向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应当遵照以下程序：
（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等申报主体向县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提交申报设立省级湿地公园的申请，并提交有关申报材料。
（二）县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接到申请后，组织现场查验，提出意见，报州（市）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审核。
（三）州（市）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审核通过的，在10个工作日内向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四）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通过审查的，在当地进行公示，公示期为10个工作日。
（五）根据审查和公示情况，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出具是否同意设立省级湿地公园的意见。
第九条 申报设立省级湿地公园，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总面积在100公顷以上，湿地率不低于30%。
（二）土地权属清晰，无争议，相关权利人同意纳入省级湿地公园建设管理。
（三）范围和边界不得与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保护地重叠或者交叉，不得与永久基本农田、城乡规划建设用地、已合法设立的矿业权勘查区块范围或矿区范围、国家规划矿区、战略性矿产地重叠或交叉。
（四）具备以下任一条件：
（1）湿地生态系统在全省或区域范围内具有典型性，或者区域地位重要、湿地生态服务功能具有示范性；
（2）湿地生物多样性丰富；
（3）分布有珍稀、濒危、狭域特有野生植物或动物；
（4）水禽或某一野生动物重要的栖息地；
（5）湿地恢复成效突出，且具有示范效应；
（6）湿地自然景观优美，具有科学研究和宣传教育价值。
第十条 申报设立省级湿地公园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州（市）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出具的请示文件。
（二）县级人民政府同意设立省级湿地公园的文件。
（三）县级人民政府出具的拟设立省级湿地公园管理机构的文件及相关证明材料。
（四）县级人民政府出具的拟设立省级湿地公园土地权属清晰、无争议的证明文件。
（五）相关权利人同意纳入省级湿地公园建设和管理的证明材料。
（六）拟设立省级湿地公园的总体规划及其电子文档。
（七）反映拟设立省级湿地公园现状的科考报告、图片或影像资料。
第十一条省级湿地公园采取下列命名方式：
县（市、区）名简称+湿地名+省级湿地公园。
第十二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在批准设立省级湿地公园后30个工作日内对省级湿地公园的名称、位置、边界范围等进行公告。
第十三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明确省级湿地公园的保护管理机构，保护管理机构接受本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的领导、监督或者业务指导，并履行下列职责：
（一）按照总体规划确定的范围和界线完成勘界、设置界桩和标识牌。
（二）严格实施湿地保护相关法律、法规，配合做好湿地执法的相关工作。
（三）组织实施湿地公园总体规划，协调湿地保护管理有关工作，落实湿地资源保护和恢复措施，加强对以省级湿地公园为主要栖息地、越冬地的珍稀、濒危、珍贵动植物物种的保护，科学合理利用资源，并做好湿地公园建设的档案积累及其管理。
（四）制定和落实湿地公园管理和巡护制度。
（五）组织开展湿地公园范围内湿地资源的调查、监测和评价，做好外来物种防控。
（六）开展湿地保护宣传教育，普及湿地知识和湿地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七）县级人民政府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十四条 省级湿地公园实行分区管理。应当划定湿地保育区；根据保护、管理和资源合理利用的需要，可以划定恢复重建区和合理利用区。
湿地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科研、监测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开展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可以开展与恢复湿地和培育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鼓励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以开展不破坏湿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生态体验和管理服务活动。
湿地保育区、恢复重建区的总面积之和应大于湿地公园总面积的50%，湿地保育区、恢复重建区内的湿地面积之和应大于湿地公园湿地面积的50%。
第十五条 省级湿地公园应合理设置宣教设施，建立完善的解说系统，宣传湿地知识和湿地公园特点，提高公众湿地保护意识。
省级湿地公园应当为中小学生开展自然教学活动，为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师生开展科学研究和野外实习创造便利条件。
第十六条 省级湿地公园的更名、撤销，及范围、功能区的调整，需按原申报程序报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同意。
第十七条 除国家、省另有规定外，省级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开（围）垦、占用、填埋或者排干湿地，擅自改变湿地用途。
（二）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迁徙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
（三）在湿地公园及其周边拦截湿地水源，影响湿地合理水位或者截断湿地公园水系与外围水系的联系，破坏鱼类洄游通道。
（四）挖砂、采矿、采石、烧荒、采挖泥炭。
（五）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放生。
（六）擅自引入外来物种；
（七）开展涉及房地产、度假村、宾馆、会所、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商业性取水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和开发活动；
（八）在湿地保育区和恢复重建区范围内建设露营地和露营设施。
（九）破坏湿地保护设施设备，擅自移动省级湿地公园界桩、界标。
（十）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和垃圾。
（十一）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活动。
第十八条 省级湿地公园的建设监管采取评估制度，由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组织开展。
省级湿地公园经评估发现问题的，责令有关管理机构限期整改，并逐级向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提交书面整改报告，由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组织对整改情况进行现地核查。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合格的，撤销省级湿地公园资格。
第十九条 省级湿地公园经评估，达到国家湿地公园申报条件的，可按国家有关规定申报国家湿地公园。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